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魏连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７８５，９１７，４９０．３３ ７５１，３６１，０６９．４８ ４．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４５６，６８５，８９８．４０ ４６０，９０４，２７１．８２ －０．９２％

股本

（

股

） ７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６．２１ ６．２７ －０．９６％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８５，４６３，５６５．１４ ３５．２６％ ５１４，６７１，４４６．２９ ２９．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５６２，４２２．４６ －１６．２３％ ２５，１８１，６２６．５８ －１７．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３４，４７８，２５７．５１ ３，０４６．２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４７ ３，０４６．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３７．５０％ ０．３４ －３７．０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３７．５０％ ０．３４ －３７．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６７％ －１５．６６％ ５．４３％ －１９．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６７％ －１３．９２％ ５．３５％ －１７．６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７２，３００．００

深圳市财政局

２００９

年

来深建设者职业培训

补贴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４１，４７４．６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２，０６６．２０

合计

３５１，７０８．４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２，５６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王晓明

３，６６２，０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宋宇红

１，９４６，３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孔宪福

１，３１２，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后鹏

９８５，６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诚革

６３５，１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周晓斌

６１５，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邓建平

３４９，０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田慧萍

３３２，１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罗银芳

２２６，６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龚龙平

１６９，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４，３１２．８７

万元

，

下降

３５．２１％，

主要是部分应收票据到期托收及与银行合作

，

对部分

应收票据进行了买断所致

；

２、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３，０４３．９６

万元

，

增长

２７．９２％，

主要是公司国内大客户销售额规模扩大所致

；

３、

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加

４１１．３６

万元

，

系投资天利半导体

（

深圳

）

有限公司款项

；

４、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１，６４１．８８

万元

，

主要是募投项目长沙宇顺工业园建设投入

；

５、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３，０８６．１３

万元

，

增长

３６．９９％，

主要是公司销售规模扩大

，

相应增加了银行短期借款

所致

；

６、

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１，０３５．７６

万元

，

增长

４７１．５２％，

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

，

增加了客户的预收款项

；

７、

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

１，１９１．２８

万元

，

增长

２１０．６４％，

主要是公司国内销售收入增长

，

增加了应交增值税

款

；

８、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６６４．４３

万元

，

增长

２９．３１％，

主要是

ＴＦＴ

模组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９、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９０８．１９

万元

，

增长

３３．０３％，

主要系销售数量增加及上游原材料降价幅度比

产品价格降幅少等因素影响所致

；

１０、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０．５５

万元

，

增长

４５．８７％，

主要原因系公司为增加销售额

，

扩大市场占用率

，

而相应的增加市场营销人员和必要的营销费用所致

；

１１、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４６．９７

万元

，

增长

３９．７３％，

报告期内为应对市场销售增长而加大了研发投

入

，

相应的增加了技术人员及相关研发费用

，

导致管理费用总额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

；

１２、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１．７１

万元

，

增长

５６．３４％，

主要原因系销售规模扩大

，

而相应的增加了银行

流动资金贷款和和应收票据贴现业务所致

；

１３、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０．８４

万元

，

下降

６２．３０％，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有收到一笔深圳市深圳市

南山区政府扶持企业壮大补助收入

１０３．８２

万元

，

而本报告期内则没有该项收入所致

。

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６４．．８５

万元

，

增长

３０４６．２２％，

主要原因系销售收入

增长

，

客户回款增加及部分供应商货款账期延长所致

；

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９５．１９

万元

，

增长

１５６．５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设备采

购增加

、

募投项目长沙宇顺工业园建设投入及投资天利半导体

（

深圳

）

有限公司等支出所致

；

１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３，６１１．８３

万元

，

下降

９６．１８％，

主要系上期

ＩＰＯ

募集资金

到位

，

而报告期内没有此类业务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

、

控股股

东

、

机

构股

东

、

董

监高

１、

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

，

如出现暂时性的资金闲置情

况

，

公司在上市前承诺

：“

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

借予他人

、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

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

不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

、

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投资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不占用或

挪用募集资金

，

不利用募投项目获得不正当利益

。

该部分

闲置资金将暂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

待发行人在主营业

务发展方面存在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

。

２、

公司控股股东魏连速先生及魏捷

、

王忠东承诺

：

自

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承诺期限届满后

，

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

３、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莱宝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

南京鸿景投资有

限公司在公司上市前承诺

：“

若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之

前刊登招股说明书

，

对于所持本公司股份

，

自其成为本公

司股东之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承诺期限届满后

，

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实施办法

》（

财企

［２００９］９４

号

），

由招商科技转为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承继原招商科技的锁定承诺

。

４、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任职期间持

有的本公司股票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

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

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本人将严格遵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关于本公

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

报告期内

，

公司及上

述人员严

格遵守承

诺

，

未发生

违约情况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本公司

控股股

东魏连

速先生

及持股

５％

以

上的主

要股东

赵后鹏

先生

、

周晓斌

先生

、

王晓明

先生

“

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均未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及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

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其他企业

。 ”

“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

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

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其他企业

。 ”

“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

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

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若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产品或业务产生竞

争

，

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

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

司经营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

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

“

在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与股份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期间

，

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

实或未被遵守

，

本人将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

失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

报告期内

，

上述股东

均严格遵

守承诺

，

未

发生违约

情况

。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为

：

－３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６５６，０４９．８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整体经营环境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２０１０

年

ＴＦＴ

模组销售收入同比将出现大幅增

长

，

但其销售毛利率却存在下降的趋势

，

故对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连速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魏连速先生主持，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关于规范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自查报告》。

《关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自查报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补充流动资金需要，公司拟同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深圳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田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综合授信额度、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公司资金周转，授信期限一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和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议案已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六、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７８

号文核准，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顺电子”）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

，

８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８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９

，

３７８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

，

６６９．３５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６

，

７０８．６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

金已全部到位，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

９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已

使用募集资金

８

，

９１１．１８

万元，剩余可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为

１７

，

７９７．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

该决议，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该

项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经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按相关规定，公司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修订）的规定，公司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

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后

１２

个月内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该款项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通过此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同等数额的银行借款，按现行同期银行借款利率（

６

个月以内为

５．５６％

）计

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２２２．４

万元。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需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公司保证到期后

足额归还，不存在影响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有利

于发挥公司资金成本效率，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公司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宇顺电子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募集资金使

用的相关规定。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需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宇顺电子本次拟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网络投

票表决方式。

作为宇顺电子的保荐机构，在宇顺电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完相关程序，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平安证券同意宇顺电子本次使用

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保荐

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以及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林桥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自查报告》。

三、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０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层一区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以及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

（

２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和持股证明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４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９∶００

至

１２∶００

，

１４∶００

至

１７∶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层一区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８９

；投票简称：宇顺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

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

２．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

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

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

１

、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陈星、肖桂花

联系部门：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８２６８－８０４８

、

８０４３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８４９８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层一区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附件：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

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２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

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奚正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２，３４３，０７０，１４５．９４ ２，０４２，９６１，９２６．６５ １４．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８７１，８６９，５２８．８３ ８４９，１６１，７７２．４４ ２．６７

股本

（

股

） １７４，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４．９９ ４．８６ ２．６７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４７０，１３２，３２０．９０ ８７．０４

１，１６０，１４５，

２１６．８５

８４．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３２５，０４２．１５ ９３．５５ ２２，７０７，７５６．３９ ２５．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３９，３１８，

２４４．９１

－１２３１．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７９７８ －１２３１．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１９ ９３．０９ ０．１３ １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１９ ９３．０９ ０．１３ １５．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８４ ０．３９ ２．６４ －０．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６６ ０．３３ １．９９ －０．１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４３，４１９．８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４２５，３０９．１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９，８２４．０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３１８，３３５．７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８４６，６９３．６８

合计

５，６２３，８７５．５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７３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６４，３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９，１８８，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

４，１５１，４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

证券投资

２，６９１，７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

２，６７１，１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

２，２９５，３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２，２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２，１２９，３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７５，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安信证券

－

光大

－

安信理财

２

号积极配置集合

资产

１，００９，９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率

货币资金 ���

１６９，６５６，８２２．８７

�

２６８，０９２，４１８．３５

�����

－３６．７２％

应收账款

２００，４６０，１３８．４５ １１６，２６０，９９６．４１ ７２．４２％

预付款项 ����

４６，５９０，９９５．６５

�����������

９，１１５，９６６．９４

������

４１１．０９％

其他应收款 ����

１９，９７１，０７６．５５ 1０，１９９，４７５．６４

�������

９５．８０％

存货 ���������

４５０，６９９，１５２．９８

���

３０７，０７３，１５０．８７

�

４６．７７％

开发支出 �����

１４，２３２，５２７．１２

������

５，５５８，５７２．６９ １５６．０５％

短期借款

５３２，１２３，３３９．９３ ３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２１％

应付票据 ����

７７，１８５，６００．００ １２２，３７７，１１０．００ －３６．９３％

预收款项 ����

６４，２９１，４８７．１６

�����������

２３，３７０，４９４．６２ １７５．１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８８５，５７０．２８

������

９，３１３，１３６．５７ －３６．８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８３０，９６４．５３

������

５，６０４，５７３．３７

��

９３．２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４４，０５３，４７１．３１ ７５，７８１，８１７．２２ ９０．０９％

变动原因

：

货币资金减少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支出所致

；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预付款项增加主要是海绵钛等原料价格上涨

，

为锁定原料价格加大了预付原料款额度所致

；

其它应收款增加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款及备用金借款增加所致

；

存货增加主要是为销售合同准备原料及在制品增加所致

；

开发支出增加主要是新产品自主开发项目增加所致

；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是销售合同增加导致流动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

应付票据减少主要是部分应付票据到期所致

；

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销售合同增加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上年末预提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已支付所致

；

其它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主要是本年度公司下属事业部改制引入其核心管理及技术人员股份所致

。

（

二

）

利润表项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变动率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９７，４６２，５１９．２２ ４２３，６１１，３１６．５７ ６４．６５％

其他业务收入

４６２，６８２，６９７．６３ ２０６，２４１，１５４．４９ １２４．３４％

主营业务成本

６０３，６０８，５９８．６３ ３６５，６９４，４３２．２２ ６５．０６％

其他业务成本

４４１，４０２，６６５．０９ １９７，９４８，７９２．９５ １２２．９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６３８，６７１．８３ １，０９５，００３．９４ １４０．９７％

销售费用

８，６０５，７０６．６４ ４，６３３，０６３．４５ ８５．７５％

管理费用

４３，５９７，４４７．２９ ２７，３６４，６７１．４２ ５９．３２％

财务费用

１９，７９８，２８３．０９ １３，６６８，４０８．２８ ４４．８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０７５，６５０．４４ －６７４，６１７．３８

营业利润

３６，４１８，１９３．８４ ２０，１２４，３１６．１８ ８０．９７％

利润总额

４５，２０７，０９８．８０ ３１，１４５，５０１．９７ ４５．１５％

所得税费用

７，１４８，０１６．７２ ２，５３５，１６８．１５ １８１．９５％

变动原因

：

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增加主要是公司复合材料业务增加

，

以及上年同期未合并西部钛

业

１－４

月份报表所致

；

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成本增加主要是公司贵金属贸易业务增加所致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上年同期未合并西部钛业

１－４

月份费用

，

以及本期销售收入增加

所致

；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上年同期未合并西部钛业

１－４

月份财务费用

，

以及本期流动资金需求加大引

起的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

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

、

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９，３１８，２４４．９１ １２，３１７，８３７．５５ －１，２３１．０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６，５３７，１１８．２７ －３３８，８４９，６４５．４７ －５３．８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７．７０ ５４７，９４７，１８１．１３ －６３．９７％

变动原因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及存货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首发及增发募投项目投资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定向增发获得股东投入资本金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西北有色

金属研究

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

避免同业竞争

。

该承诺仍

在履行

西安航天

科技工业

公司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

本次发行西安航天科技工业

公司实际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

该承诺仍

在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

承诺

）

－ － －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为

：

２０％ ～ ５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９，５４８，９１６．４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奚正平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送

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载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在上述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分步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

详见《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０－０５１

），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公司

４０１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监事

６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６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公司以

这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１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材料”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公司拟继续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

超过

６

个月，自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批准后实施，使用时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时间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后才可以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０－０２６

），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

投资事项。 同时，公司承诺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也不进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

公司保荐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谢玮、王晖认为：

西部材料决定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拟将额度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规模，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同时，公司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西南证券将持续监督该项承诺的有效履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因本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超过了募集资金

净额的

１０％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王国栋、张俊瑞、朱权炼、张燕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表示同意。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公司以这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公

司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２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一）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５６

号，公司

４０１

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

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登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参与现场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６

：

３０

）；

（六）登记地点：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

信函邮寄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５６

号西部材料证券法律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７１００６５

传真：

０２９－８８３３１５２７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

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４９

西材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４９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输入委托书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

计。

（

２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

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

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表决意见种类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

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

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请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

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法律部

联系人：潘海宏、左婷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８３３１５２７

，

０２９－８８３３１５５０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特此通知。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每页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李仲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德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赖德源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９７１，６９６，９６７．５２ ８６９，００６，５１４．１５ １１．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７９１，９２４，６３２．８４ ７２０，３３２，２９３．４２ ９．９４％

股本

（

股

） 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３．５４ ３．２２ ９．９４％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１３，１１２，７３８．１９ １８．５８％ ３９９，１４６，４８１．５３ ２７．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６，９１８，１４２．６７ ２１．２２％ １３０，７４２，６３５．５４ ４２．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７９，４７７，５７５．２０ ２９．６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３５ ７２．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２０．００％ ０．５８ ４１．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２０．００％ ０．５８ ４１．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４６％ ０．２０％ １７．２９％ ３．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８０％ ０．５５％ １７．６３％ ４．１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０，１０１．２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５０８，３４７．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７７７．７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６２．９６

合计

－２，５４６，９０８．０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２０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李仲初

３５，２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业勤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焦梅荣

９，３４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８，７３８，６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４，１８０，２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陈国强

３，８３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４０，８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６８，６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１２６，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９４，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应收账款增加

６６．３７％，

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而引起的相应增长及本期扩大了合并范围共同作用所致

。

２、

预付账款增加

６８．９９％，

系本期一次性支付包含了明年上半年的技术许可费所致

。

３、

其他应收款增加

９５．０４％，

系本期由于软件收入增加而形成的应收退税款增加及本期扩大合并范围所

致

。

４、

存货增加

３２．２８％，

系本期集中采购

ＰＯＳ

收款机所致

。

５、

在建工程

１１７．１１％，

系北海石基本期构建办公楼支出增加

。

６、

商誉增加

７７．４％，

系本期溢价收购南京银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所致

。

７、

无形资产增加

６７．１％、

开发支出减少

１００％，

系本期将开发支出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

８、

递延所得税增加

３１．２２％，

系本期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

９、

应付账款增加

９７．９０％，

系本期购进硬件延期付款所致

。

１０、

应缴税费降低

１０４．３５％，

系本期缴纳分公司所得税款所致

。

１１、

其他应付款增加

３８２．２０％，

系本期增加待支付收购南京银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款所致

。

１２、

本年度

１－９

月营业成本增加

３４．６０％，

系本期整体收入增长中硬件收入增长

，

硬件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

１３、

本年度

１－９

月财务费用降低

３４．４９％，

本期收到银行利息增加所致

。

１４、

本年度

１－９

月营业外收入增加

８７．３６％，

系本期软件退税收入增加所致

。

１５、

本年度

１－９

月所得税费用增加

２６０．２２％，

系本期两家控股子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免税期结束

，

转为减

半征收所致

。

１６、

本年度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加

４２．０９％，

系由于国内旅游酒店行业转暖

，

新建酒店项目增加

，

提升了公司本期的业绩

。

１７、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３３．５４％，

系本期由业务增长

，

而形成的收到现金增加所致

。

１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６１．８５％，

系本期软件业务增长

，

而形成的收到退税现金增加所致

。

１９、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３３．９２％，

系本期集中采购收款机

，

而形成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２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６８．７８％，

系本期支付分公司所得税税款所致

。

２１、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降低

８２．２４％，

系上年同期购置了大量资产

，

本期

未购置而形成降低所致

。

２２、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

９８．９６％，

系由于本期支付股利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

ＭＩＣＲＯＳ

公司签订了

《

技术

许可与代理协议第四次补充协议

》，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重大合同公告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案

》，

中国证

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

宜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３７．１０

元

，

根据布莱

克

－

斯科尔期权定价模型计算

，

本次授予的

２８８．４

万份股票期权理论价值约为

２８９５．８１

万元

。

详细内容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董事会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完成

《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股票期权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石基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１８。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

元

（

含税

）

的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根据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案

》

的有关规定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将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中已授予但未行权的

２８７．６

万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４５

元调整为

４４．７

元

。

２、

经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第

６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赵乃珂

、

孙勇坚

、

张诗中

、

黄勇四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签署了

《

南京银石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银石

”）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签署了

《

南京银石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以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收购赵乃珂

、

孙勇坚

、

张诗中

、

黄勇四名自然人持有的南京银

石

１００％

的股权

，

并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

关于签署

＜

南京银石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７

月

２３

日披露了

《

关于签署

＜

南京银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进展公告

》、《

关于签署

＜

南京银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的进展补充

公告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收到南京银石通知

，

以上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变更后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２０１０３０００１２３５９６，

法定代表人为赖德源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股东

、

公司董

事长

、

控股股

东李仲初先

生

，

股东

、

公司

副董事长李殿

坤先生

，

其他

发行前股东焦

梅荣女士

发行前股东

、

公司董事长

、

控股股东李仲

初先生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

三十六个月后

，

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其后一年转让不超

过

５０％

的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

发行前股

东

、

公司副董事长李殿坤先生承诺

：

所持

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转让

；

一年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其后一年转

让不超过

５０％

的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

其

他发行前股东焦梅荣女士承诺自本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为避免

将来可能出现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

，

本公

司主要股东以及作为股东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重要承诺

，

承诺将不

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同

、

相似的

业务

，

也不在与本公司有相同

、

相似业务

的其他企业任职

。

报告期内

，

全体

股东信守承诺

，

没有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

也

没有由公司收购

该股份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本公司主要股

东以及作为股

东的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

人员

。

为避免将来可能出现与本公司的同业竞

争

，

本公司主要股东以及作为股东的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重要承诺

，

承诺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

同

、

相似的业务

，

也不在与本公司有相同

、

相似业务的其他企业任职

。

报告期内

，

本公

司承诺股东均遵

守了所做的承

诺

，

上述承诺事

项仍在严格履行

中

。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００％～～６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３５．００％ ～～ ６５．００％

３５％－６５％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１，６６４，２８６．６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全球经济的复苏

，

引起中国商务

、

旅游市场的强劲增长

，

带动了酒店业务的需求增

长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

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报告期损益

１

股票

００２３２

中国航空

６６，９１６．４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３３９．５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６６，９１６．４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３３９．５０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处置了期初持有的港股股票中国航空

，

报告期损益为

１６３３９．５０

元

。

该项证券投资为公司收

购控股子公司

Ｉｎｆｒａｓ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之前

，

由

Ｉｎｆｒａｓ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购买且延续至报告期的资产

。

公司一直

专注于主业的发展

，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其他证券投资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０－４２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名。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名李仲初先生、郑大立先生、赖德源先生、郭洁女士、郭田勇先生、刘剑锋先

生、阎丽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郭田勇先生、刘剑锋先生、阎丽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独立董事邹小杰先生、毕强先生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已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 “独立董事连任不得超过

６

年”的规定，邹小杰先生、毕强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向邹小杰先生、毕

强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独立董事邹小杰先生、毕强先生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２

、经审阅相关人员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

象，也未曾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我们同意提名李仲初先生、郑大立先生、赖德源先生、郭洁女士、郭田勇先生、刘剑锋先生、阎丽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公司章程第

１０６

条

：

董事会由六名董事组成

，

设

董事长一人

，

副董事长一人

公司章程

１０６

条

：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

设

董事长一人

，

可以设副董事长一人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仲初：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中国公民，工学硕士，工程师，本公司创始人及控股股东，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获得理学学

士学位，

１９８７

年获得原国家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光电技术专业工学硕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国家航天部某研究所、国家某重点实验室。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被提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李仲初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

１４１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赖德源：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科学历，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 先后就职于香港地下

铁路有限公司、香港国辉电脑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先后担任富达自动化管理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该公司为

ＭＩＣＲＯＳ

在

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

ＭＯＶＩＥＬＩＮＫ

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被提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

赖德源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大立：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国公民，研究生学历。曾经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格雷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任上海爱

婴室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被提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郑大立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洁：

１９７５

年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大连中连资产评估

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中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理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被提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郭洁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票期权

４０

，

０００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田勇：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３

年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从事

金融实务工作。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兼证券期货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国际金融

学会理事、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民建北京市金融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研究

２０

多项，发表和出版各类著作

２０

多部。

２００１

年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

２００４

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

２００７

年入选国家级

＂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

，

２００９

年获得“中国金融专家远见奖”。 现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被提名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候选人。

郭田勇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剑锋：

１９６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北京水泵厂

财务处副处长、中软总公司北京富士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方财务总监、北电网络通讯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沈阳北电通信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和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高级财务分析师。现任上海科蕙价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被提名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剑锋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阎丽明：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公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学士。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国际内部审计师和

证券从业资格。曾任中国船舶总公司汾西机器厂成本核算科长、深圳奥克兰机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山西晋元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山

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现在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任副主任会计师，被提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阎丽明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０－４３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

１４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并发表了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郭明先生、张广杰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本次提名的监事会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２８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郭明：出生于

１９５６

年，经济师，大专学历，毕业于长春职工大学。

１９７７

年起先后任职于长春市电车公司、长春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长

春市煤气公司东郊煤气厂。自

１９９３

年起先后参与长春振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康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工

作，曾任董事会秘书、总经济师；

１９９９

年起任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证券投资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历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现被提名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郭明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广杰：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后就职于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二零七所、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任助理

工程师、电脑部经理。 自

２００１

年起在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职，现任本公司监事，现被提名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

张广杰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５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Ａ １４

层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李仲初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郑大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赖德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郭洁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郭田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刘剑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阎丽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

１

）选举郭明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张广杰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提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及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提案二和提案三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独立董事侯选人

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

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Ａ１４

层）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２４９３５６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８１８３７７６

联 系 人：郭洁 王雯娟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Ａ

，

１４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６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零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并按

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若本人无指示，请受托人全权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提案一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提案

提案二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表决意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１

李仲初

２

郑大立

３

赖德源

４

郭 洁

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１

郭田勇

２

刘剑锋

３

阎丽明

提案三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表决意见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１

郭 明

２

张广杰

①

选举董事和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投票。

②

对提案二表决时，分两次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选举。

③

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出董（监）事人数的乘积。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

部投票权按意愿进行分配投向某一位或几位董（监）事候选人。 各候选人在所得赞同票数超过出席该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２

（含

１／２

）的前提下，根据所得赞同票多少的顺序依次当选董（监）事。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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